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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
推进合法性审核工作高质量发展

2020 年，芒市司法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，坚持

在制度上规范，在措施上用力，系统谋划，统筹推进，全面提升

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质效，为奋力谱写“平安芒市”

“法治芒市”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一、以制度建设为引领，完善工作机制

2020 年，芒市司法局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713 号）、《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

法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12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合法性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函

﹝2019﹞3 号）、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人民

政府法制审核工作规定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发﹝2019﹞70 号）和

《芒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》，结合芒市实际，制定出台《芒市人

民政府法制审核工作规定》。通过强化制度建设，对行政规范性

文件的合法性审核进行了统筹安排，明确了法制审核主要经过三

个阶段，一是起草与预审；二是规范性审查；三是合法性审核。

实现了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、行政文件和合同等合法性审核机制

全覆盖。构建了程序完备、分工明确、衔接有序、便捷高效的运

行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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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以合法合规为底线，严把质量关口

坚持正确方向，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合法性审核工作的各方

面、全过程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努力让每一个行政

规范性文件都最大限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

需求。坚持“逢文必审”，凡是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

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均纳入合法性审核范围，做到应审尽审。

严格审核标准，以制定主体和程序是否合法、内容是否符合宪法、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文件规定作为审核的重点，确保行政规

范性文件表述严谨、合法有效。完善审核方式，对审核中发现的

疑难复杂问题，必要时邀请政府法律顾问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进

行研究论证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。

三、强化工作措施，取得良好成效

芒市司法局对全市的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备

案管理，全面施行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、统一公布的“三统一”

制度，2020 年，芒市制定出台政府规范性文件共 4 件，分别是：

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芒市城区河道管理办法>的决定》《芒

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调整限制入城车辆类型和限制车辆通行范

围的通告》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

本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

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，在起草制定过程中，起草机关均举行了听

证会广泛听取公众意见，并按照《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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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和备案办法》规定履行相关程序。文件出台后，均按程序要求

上报州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登记备案，并通过规范性文件备案审

查信息平台录入并报备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率达到 100%。

2020 年，共审查涉法事务文件、案件、重大行政决策、合

同协议 100 份，涉及到城市建设基础设施、特色小镇建设、旅游

文化产业、服装项目等方面。

在具体审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

和备案办法》《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技术规范》和《芒

市人民政府法制审核工作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对送审的行政规范

性文件，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，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商，

提出修改的理由和意见建议，便于文件制发部门及时修改完善，

并做到来文有登记、审文有标准，把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、集

体讨论决定等确定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必经程序并不断完善。

芒市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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